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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法制保障

体系之重塑

叶榅平

摘 要:随着 “双碳”目标战略的实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新时期。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是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实现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必由之

路。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调整升级意味着与之相对应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也要随之调整和升级,以满足减污

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需求。受制于时代背景和立法目的的局限,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制体系存在诸多不足,

没有将 “降碳”问题纳入其中,与 “减污”问题作整体考虑和协同安排。应以 《宪法》规定的 “生态文明”
“新发展理念”“美丽中国”等法治思想为指引,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目标融入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目的性条

款,从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增强主体责任原则出发,夯实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防控的制度基础,

重构以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总量协同双控、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中央环保督察、协同管理体制等为核

心的制度体系,探索制定 《碳中和促进法》,并对 《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进

行修改,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念融入其中,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提供法律依据,为实现协同增效提供制度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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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碳达峰碳中和 (“双碳”)目标背景下,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抓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积

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建设 “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加快推动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调整”[1]。 “十四五”时期是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时

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 《“十四五”规

划》)对 “协同推进减污降碳”进行了专门阐述。生态环境部于2021年1月出台 《关于统筹和加强

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强调要加强职能协

同、工作协同、制度协同和机制协同,加快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最近,生态环

境部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委联合印发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实
施方案》),进一步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进行系统谋划,从目标任务、策略工具、实施机制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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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保障等方面就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提出了具体行动方案。从环境治理经验来看,健全的法律制度体

系是提升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的基础条件和重要保障。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和要求:“统筹产业

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

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然而,由于受制于时代背景和立法目的的局限,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的理念还没有系统地融入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主要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也没有将降碳

问题统筹纳入考虑和安排,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存在诸多不足。如何以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理念重塑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提升生态环境法制保障功能,推动生态环境法律体系

升级,是当前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应深刻理解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法治意蕴,深入剖

析现有生态环境法制体系之不足,以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契机,推进我国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

迭代升级,实现减污和降碳法律制度的有机衔接、深度融合、高效协同,为促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提供法制依据和保障。

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法理意蕴

(一)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内涵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指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进行联合防控和治理,通

过协同防控和治理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空气质量与气候变化治理同时改善和提升[2]。我国 “双碳”
目标战略的实施,表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进入以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为重点的新时期。根据国际

能源署的报告,85%的大气污染颗粒物和几乎所有的硫氧化物、氮氧化物都来自传统化石能源的生

产和消费[3]。从部门分布来看,化石能源利用、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土地利用等是环境污染物与

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源头[4]。由此可见,温室气体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二者

同根、同源、同过程,这也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我国的经济发

展还处于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结构阶段,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不仅具有可行性[5],而且能够产生很

强的增值效应。
在价值意义上,减污和降碳的根本目的同样具有一致性,它们都是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重

要内容,都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都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事关美丽中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建设。因此,减污与降碳不应分而治之,而应统筹兼顾、整体推进、协同治理[6]。从法治视角来

看,减污和降碳都是生态文明法治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调整和规范的对象,应

在统一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框架内整体性解决。
(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法理依据

《宪法》是根本大法,是我国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蕴含的思想、理论和效力的源头活水。2018年

修正之后的 《宪法》将 “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作为指导新时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 “新发展理念”,并将 “美丽中国”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这些内容丰富了我国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及生态法治

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内涵,推动我国宪法从 “环境宪法”到 “生态宪法”的转型和跃进[7],为促进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及其法治保障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理论依据和法治要求。
首先,“生态文明建设”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宪法》中的 “生态

文明”以 “生命共同体”为核心,以 “整体观”为要旨,以 “协同推进”为目标,是对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关系的高度凝练,为确立生态环境法律规范体系的精神、原则、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法理依

据,也为确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价值理念和体系化目标提供了规范引导。一方面,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是贯彻落实 《宪法》 “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重要举措,是实现 “双碳”目标的重大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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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十四五”期间打好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攻坚战的重要策略。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是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法治思想内核,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理论框架,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念融

入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构建减污降碳目标协同、制度协同、监管协同、治理协同的制度体系,需要

围绕这一思想内核和理论框架展开。
其次,“美丽中国”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描绘了目标蓝图。从宪法逻辑

上来讲,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和保障,而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要标志便是 “美丽中国”[8]。因此,必须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认识 “美丽中国”以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宪

法意蕴和价值。同时,“美丽中国”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蕴含着满足和实现公民对美好生态环

境的需求和追求,因此也隐含着环境权的内容和构想。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正是落实和推动实现 《宪
法》这一生态目标蓝图的重要举措,由于减污和降碳具有一体两面性,从根本目标来看,减污与降

碳都是为了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社会经济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和发展,最终

实现民生福祉的全面提升和环境权益的保护。由此可见,减污降碳协同不仅是建设 “美丽中国”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当前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空气质量和实现气候

相对稳定的热切期盼。因此,应当以 《宪法》确立 “美丽中国”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统

领,健全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最后,以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内容的 “新发展理念”为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提供发展路径。“创新发展”理念包含了理论、制度、科技、文化四个方面的创新[9]。减污降碳

协调增效需要创新生态环境保护理论、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也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减污

降碳协调治理。“协调发展”理念主张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

发展,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协调发展,强调各方面的协同配合、相互平衡和共同推进[10]。“绿
色发展”理念是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体现,要求将减污和降碳协同治理,全面保护生态环

境,不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共享发展”理念与通过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整体

改善和提升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利益诉求具有同一性。由此可见,《宪法》中

的 “新发展理念”为减污降碳协调增效提供了法治路径支持。
(三)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法治意义

首先,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的需求。减污和降碳协同治理,
可以加快能源结构优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从整体上提升生态环境

质量,提升空气清洁度,降低气候变化风险,满足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因而,减污降碳协

同治理,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同时,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意味着生态环境法律

体系中保护环境权的制度安排同样适用于解决 “降碳问题”,这不仅扩展了环境权的内容,而且使

环境权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11]。由此可见,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有利于全面保护环境权,是保障

环境权益不受侵害的重要策略。
其次,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落实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应有之义。党中央多次在重要决策

文件中强调,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

深入,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已经形成了非常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减污降碳

协同治理就是要求增强现有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的治理功能和效力,将温室气体排放一同纳入严

格的法律制度体系,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最严格防控和监管,形成与污染物排放问题统一治理、协

同治理的局面,促进污染防治目标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协同实现,产生增值效益。
最后,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能够促进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将 “降碳”

问题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融入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形成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制度体系,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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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增强了生态文明法律体系的适用范围和制度功能。同时,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念予以规范

化、制度化、法治化,是推动我国将 “美国中国”建设由理念转化为行动、由愿景转变为现实的重

大部署,有利于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

三、法制保障体系重塑的必要性: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现状的法理透视

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与减污降碳最密切相关的是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和能源法体系。具体

而言,以下几类法律规范与减污降碳存在直接或间接关系,是目前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主要法律依

据:一是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主要是以 《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形成的污染防治法体系和

自然资源保护法体系,包括 《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以及 《草原法》
《森林法》等自然生态和自然资源保护法;二是与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等相关的法律规范体系,包

括 《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三是与应对气候变

化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包括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以下

简称 《决议》)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试行)》等;四是有助于促进减污降碳的相关法律法规,
如 《气象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及绿色金融立法等。

尽管以上法律法规总体上是以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为直接立法目的,但是在促进减污降碳

协调增效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其一,由于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具有同源同根性,污染防治

客观上也大大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总体上具有正面效应。而自然资源保护法严格保护自然生态和

自然资源,同样在客观上增强了自然生态的碳汇功能,为实现碳中和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二,《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二条第二款,首次明确提出对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实施协同防控,为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其三,能源法和节能减排法律体系直接以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
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促进清洁生产、促进绿色低碳经济为目的,对于推动节能减排、实现生态环

境保护和气候资源保护具有直接的引导和规范功能。其四,尽管 《决议》不是正式的法律,但弥补

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空白,为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工作提供了指导。而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

法 (试行)》是第一个以落实碳排放额约束为直接目标的规范性文件,为建立碳排放权交易统一市

场,发挥市场机制功能推动碳减排,提供了直接的规范依据。其五,一些相关性的法律也为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提供了规范性要求和指引,例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明确要求在政府采购、研究

开发资助和发布产业技术指导目录等方面,要支持能够促进节能减排和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提升防

治污染和保护生态能力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上述法律法规多数是在我国实施 “双碳”目标战略之前颁布的,那时

立法关注的主要环境问题是污染防治和资源保护问题,“双碳”目标还没有明确成为国家和社会发

展中的主要战略,因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理念没有全面融入现有法律体系,大多数的相关立法也

没有明确将 “降碳”作为目标任务,更没有明确以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为具体内容的制度安排。因

而,从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视角观察,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仍然有许多不足。
(一)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念尚未融入现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

首先,尚未确立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防控的立法目的。受制于立法的时代背景和立法当时

的国家总体目标任务的局限,现行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对 “降碳”这一目标任务没有直接规定。生态

环境应当包括大气环境和气候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应当包括清洁的空气和相对稳定的气候环

境。从法释义学的角度看,《环境保护法》第一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条款,似乎隐含着应对气候变化

的目标任务。但是,在以往的学理解释及环保实践中都没有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包含到该目的条款

的解释中。尽管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对 “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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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但是,由于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目的是 “防治大气污染”,而温室气体不属于大气污染

物①,因而,“降碳”不是该法防治的目标,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念也没有融入其中。同样,自然

资源保护法也不是以应对气候变化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立法目的,在立法目的条款中鲜有提及降

碳或增加碳汇的目标任务。虽然这些法律有些条款或制度安排与降碳和增加碳汇有密切关联,但是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价值理念没有全面体现到整体法律规范和制度安排中。
其次,现有生态环境法对 “降碳”问题缺乏直接规定和具体制度安排。《环境保护法》没有将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纳入污染源进行防控,在各项制度规范中,也没有涉及减少碳排放的直接规

定,即使有一些间接性的关联规则通过学理解释可能涉及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也很难在实践中直接

适用于处理降碳问题。《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的 “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也因缺

乏可执行的具体制度和机制而无法实现[12]。而各种自然资源单行法对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及碳

汇问题同样缺乏具体制度安排。故此,现有生态环境法在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方面难以发挥其应

有的价值和功能。
再次,现有法律体系关于 “减污”的规定和制度安排与 “降碳”之间缺乏合理衔接和协调。受

制于各自的立法目的,现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中的各个单行法专注于各自任务的展开,专注于 “减
污”的制度安排对 “降碳”问题缺乏周到考虑,可能会与 “降碳”产生矛盾甚至发生冲突。例如,
“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 “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科学支撑,但是这两套标准规范

和适用规则不相同,在实践中就容易发生冲突和抵牾[12];促进 “减污”的制度措施可能不利于

“降碳”,而 “降碳”的制度措施也可能不利于 “减污”[13],现有法律政策体系对此缺乏统筹和协同

考虑。
最后,从节能减排法律体系来看,《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

济促进法》等法律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功能有待进一步提高。现行的节约能源法和清洁生产促进法

的立法目的和制度设计都对促进减污降碳具有规制功能。但是,从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视角来看,
这些法律体系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不利于更高效地发挥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价值功能。

(二)缺乏促进和规范 “降碳”的专门性立法

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主要围绕污染防治和资源保护为目标建构,大部分法律规定和制

度安排无法直接适用于解决 “降碳”问题,温室气体防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依据是政策性文件

和一些部门规章。可以说,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明显滞后,导致 “降碳”的法律依据严重不足。
尽管 《“十四五”规划》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提出了目标任务和原则性要求,《指导意见》和 《实施

方案》也对我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进行规划和部署,但这些只是政策性的规范性文件,相关内

容可能因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支持或与现有法律规定存在抵牾而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因此,需要尽

快弥补 “降碳”方面的法律短板,并对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相关内容进行适当修改,从法律上真正

形成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规范体系。
(三)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制度体系尚未形成

由于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念的缺乏,目前生态环境法中确立的主要是污染防治和资源保护相关

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或无法直接适用于解决 “降碳”问题,或适用效果不佳,或与现有降碳制度

不协调,特别是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具有重要意义的核心制度体系尚未形成。
第一,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缺乏基础性法律制度支撑。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基础在于对 “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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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要有明确的认识和认定,并将它们统一纳入环境质量标准体系。然而,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
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割裂,导致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缺乏基本的制度基础。具体表现为:一是法律对大

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缺乏明确界定,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的认定标准缺乏衔接,也未将温室气体

纳入大气污染物范围;二是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分属两个不同规范标准体系,例如

“水环境质量标准”和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分属在两个规范体系中,既有重叠也有矛盾,缺乏必

要协调和衔接;三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尚未纳入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体系,也未纳入环境质

量标准体系。这些基础性的问题不解决,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就缺乏制度根基。
第二,没有将碳排放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尽管气候变化也是生态环境问题,但是在 《环境

影响评价法》中并未明确是否应当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纳入环评。长期以来,环评实践考虑

的主要是排污 “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没有考虑碳排放可能造成的气候变化问

题。因此,无论是建设项目环评,抑或是规划环评,都没有将温室气体排放纳入评价对象[14],这

显然不利于在源头控制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第三,碳排放许可和排污许可制度存在隔阂。排放许可制度是实施污染物排放源头防控和过程

监管的重要制度。目前排污许可制度已经实施多年,并已建立了相对成熟的基础制度、信息平台、
标准体系等,在污染防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碳排放许可刚刚起步,实施的制度和基础条件

还很薄弱,更为关键的是目前碳排放许可和排污许可分属两套制度体系,这不仅增加了制度建设成

本,也增加了制度实施成本,更不利于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第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保障制度尚未及时跟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

及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多方面的制度协同、支持和保障。特别是减污和降碳管理体制机

制、减污和降碳的相关技术标准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方面,都需要整合和协同。但是,目前减污降

碳的协同管理体制机制尚未形成,减污和降碳的技术标准体系缺乏协调,财政金融政策目标导向不

大明确,这些都不利于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顺利推行。

四、法制保障体系重塑的理念表达:目标与原则

(一)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目标的法律表达

减污与降碳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两大重要任务,它们在目标指向、区域管控、对象控制、任

务措施、政策工具等方面密切相关、高度同向[15]。因此,应将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念融入政

策、法律、制度建设中,增进政策、法律、制度的协调性,提升治理效益[16]。
法制目标任务的规划和确立对实现整个法律制度体系的价值功能具有重大影响,确立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的法制目标是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念融入法制体系的关键。具体而言,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的法制目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应当整体考虑、系统布局、协同

规划,将环境质量、污染控制、节能减排、绿色低碳作为整体目标任务,将污染物与二氧化碳等温

室气体排放问题纳入同一法律体系和制度框架[17](P23),统筹权衡、协调规制、协同解决,避免出现

南辕北辙的制度安排。其次,在重大生态环境立法中,应直接将生态环境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核心目标任务。当前我国正在研究制定生态环境法典,应将我国双碳目标战略

纳入考虑,设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立法目的,对生态环境法律规范进行体系化,将生态环境问题

与气候变化问题协同权衡,合理确定生态环境目标与气候治理目标的分配权重。再次,在生态环境

和气候变化协同共治的法制目标下,以减污降碳协同效益最大化为原则,突出重点,从法律制度上

强化源头管控、确立管控策略、明确管控领域,制定减污降碳一体化任务,建立协同治理的制度措

施,优化减污降碳技术路径[4]。最后,应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目标下,整合生态环境质量主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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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系,确保目标任务的统一落实。在当前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体系中增加减污降碳综合指标,并将

这样的质量指标融入法律制度体系,追求环境质量改善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效益。
(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法治原则

2021年8月30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强调,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

出发,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加快构建减污降碳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

进、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18]。这既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策略安排,也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法治

原则的理论根据。

1.整体性系统性原则。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来源相同意味着减污和降碳不是两个孤立的问题,
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要点在于推进整体性治理、系统性治理,将减污问

题和降碳问题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整体对待,运用系统性思维和方法对碎片化的治理类型、治

理对象、治理层级、治理功能以及法律依据和制度基础等进行有机整合和重构,融合减污和降碳目

标、体制、依据、制度和标准等,使其 “不断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

合”[19]。因此,应将整体性、系统性思想转化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法治原则,统筹气候变化问题

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将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物排放一同纳入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推进生态环境法

律体系升级迭代,推动和保障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行动,实现提质增效。

2.协同治理原则。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核心在 “协同”,通过减污和降碳两个领域法律制

度的深度耦合和同频共振,实现减污降碳目标任务协同、管理体制机制协同、监管制度协同、标准

体系协同[20],增强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制度效益,放大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功效。以协同原则指导

法律制度的重构,重点在于: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系统梳理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搭建法律制度体系

框架;二是要规划好法律制度配置和衔接,防止减污降碳协同的制度缺位、错位、不配套或相抵

牾;三是应以协同原则重整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机制,建立减污降碳协调机构,促进统一管理;最

后,以协同原则规划减污降碳策略工具和制度安排,使之相互配合、互相促进、相互关联,形成制

度合力,保障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取得成效[21]。

3.增强主体责任原则。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具有明显的区域性、部门性和行业性,各区域、
各部门、各行业在能源结构、生产工艺、技术水平、污染物和碳排放控制政策工具选择和技术路径

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导致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种类、总量和强度等也存在显著差异。一般情况

下,人口稠密和经济发达区域,往往是能源消耗量大的区域,也是污染物和碳排放量大的区域[4]。
同时,传统能源利用、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等均是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因此,减污降碳

协同治理的策略选择和制度安排,需要突出源头治理、重点治理,需要抓住污染物和碳排放主要源

头,强化主要领域、重点行业和关键环节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责任,建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

则,加强核心制度体系建设,更有针对性地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提供制度供给。

五、法制保障体系重塑的重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核心制度

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内在规律表明,加强源头治理、过程治理和末端治理是促进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的关键[6],与此相对应,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法制保障体系建设,也应该围绕这些方面重点展

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实施源头控制的核心制度,应将碳评价纳入其中,重塑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确保通过源头防控制度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过程控制上,要特别注重排放许可制度的整

合,统筹污染物排放许可和碳排放许可,利用排污许可制度和平台实现减污降碳 “一证式”管理;
在末端治理上,应以责任为导向,将减污降碳与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整合,发挥环保督察制度在减污

降碳协同治理上的价值功能。此外,应重视基础保障制度建设,统筹减污与降碳监管体制机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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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完善绿色金融财政支持,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制度保障。
(一)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的制度基础

正如前述,明确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的范围并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的制度基础。将二氧化碳纳入大气污染防治范围,利用现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是解决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制度基础问题的有效路径,也是实现法律制度协同效益最大化的必然

选择。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夯实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制度基础:第一,修改 《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一条关于立法目的规定,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价值性目的与大气污染防治目的并列规

定,凸显减污降碳协同的目标定位。第二,应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纳入污染防控范围,从而为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第三,将二氧化碳纳入环境标准体系。为弥补现行生态环境

质量标准体系中缺乏碳评价指标体系而导致评价客体范围不周延的问题,应以保护人体健康不受影

响和相对稳定气候环境为目标,研究制定二氧化碳的环境基准值,确立二氧化碳在环境中的标准限

值指标[20]。第四,协同减 “污”降 “碳”的质量标准。应弥合空气环境质量标准和大气环境质量

标准之间的割裂,以空气环境质量标准吸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从而保持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统一

性和权威性[12]。
(二)总量 “双控”刚性约束协同制度体系

源头控制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要措施,而污染物和碳排放总量 “双控”是实现源头协同控

制的重要制度。首先,完善污染物与碳排放总量 “双控”制度,需要重点围绕减污降碳总体要求,
设定国家总量控制目标,明确减排责任。其次,在此基础上,建立公平的减排目标和责任分解机

制,对重点区域、重点部门、重点行业采取源头总量协同控制模式,根据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

同部门排放的特点,制定主要区域、主要部门和主要行业大气污染物和碳排放总量指标及排放配额

分配方案。再次,完善排放核算监测体系。鉴于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核算的基础数据涉及多个职能

部门的权责范围,应协同管理体制机制,完善多部门协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在技术上,需要

建设信息化管理系统,完善碳排放监控体系。最后,应加快市场机制和制度创新,完善碳排放权交

易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排放总量控制中的作用。
(三)将碳排放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环评制度是实施源头控制和过程评价的重要制度,在双碳目标战略下,应明确将二氧化碳等温

室气体排放纳入环评范围,严把 “两高”项目准入关口,发挥环评制度在生态环境空间管控、产业

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中的作用[22]。首先,通过环评实现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一体控制。需要

对现有的环评制度进行改革,围绕减污降碳这一核心目标,借鉴环评制度建立以来积累的成功经

验,沿着已形成的成熟的技术路径,建立新的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将碳排放融入 “两高”项目环境

评价中,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其次,通过环评制度改革,将区域环境质量目标和 “双碳”目标

协同落实到 “三线一单”空间管控中[23]。在更新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和编制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时,应将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协同考虑,发挥环评制度在生态环境空间管控一体准入中的作用。最

后,发挥环评制度在实现减污降碳一体规划和布局决策中的作用。从实践经验来看,在决策、规划

等宏观层面考虑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能够更好地发挥环评制度源头预防的作用,因而,在决策阶

段,就应引入减污降碳协同评价的综合环评,发挥环评制度的源头治理功能。总而言之,应将碳排

放纳入战略环评、政策环评和规划环评,从 “调结构”“促转型”“严准入”上协同发力[5],推动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
(四)碳排放许可与排污许可制度的整合

排污许可制度是我国对固定污染源实施防控和监管的核心制度。2016年国务院印发 《控制污

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对污染物排放污许可证申请、条件、审核、发放、管理等进行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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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要求通过排放许可制度严格落实企事业单位环境保护责任。随后,原环境部出台了排污许可

分类管理名录,搭建了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逐渐建立了以排污许可制度为核心的固定污

染源防控和管理体系[6]。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新目标下,应以排污许可制度为基础,整合碳排放

许可与排污许可制度,促进二者之间的融合,形成减污和降碳基础数据,如统计数据、监测数据等

统一管理,建立排污许可和碳排放许可协同审核制度,实行一本证管理。通过许可制度和管理系统

整合和重构实现减污降碳综合监督、协同管理和统一执法,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五)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我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制度保障,在

污染防治和资源保护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20年,生态环境部就已提出 “达峰行动

有关工作将纳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并对各地方进展情况开展考核评估”①。因此,在减污降碳协

同治理目标下,中央生态环境督察制度的作用空间将更加广阔。应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

度,将碳排放防控纳入环保督察,实现减污降碳末端治理协同。具体而言,一是要实现督察功能转

型和升级。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要求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价值功能不仅在于纠正违法行为,而且要促

进中央环境政策的贯彻落实,促进减污降碳协同,促进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应推动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制度从纠正环境违法到纠正环境违法与提升环境治理能力相结合的转型升级。二是要在

污染防治成效评价指标中增加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等指标,实现减污降碳统一监测、统一核

算、统一考核、统一监督。三是拓展督察内容,将碳排放额刚性约束任务要求纳入督察工作范围;
四是要完善督察机制,改革例行督察和专项督察制度,增加碳排放专项督察,强化督察目标,深化

督察内容,落实整改方案,提升督察效果[24]。
(六)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基础制度体系

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涉及面非常广泛,需要多方面的制度保障才能实现增值效益。其一,建立减

污降碳协同管理体制机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污染防治管理、监督和执法体制已经比较成

熟,特别是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原来隶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气候变化应对司并入

了生态环境部,打破了原来将二氧化碳与一氧化碳分割应对和治理的管理体制,为生态环境部将污

染物排放与温室气体排放纳入统一防控体系确立了体制基础和保障。经过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
应对气候变化与污染防治工作实际上已统一转由生态环境部承担,原来由环保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联合设置的跨部门气候变化应对工作协调机制也转变为生态环境部内设机构间的工作协调机

制。因此,宜在现有污染防治体制中强化统筹碳排放监管的体制要求,以污染防治体制机制作为实

现碳排放管理、监督和执法体制机制的重要载体,构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管理体制机制。同时,
需要从整体性、系统化的视角统筹谋划政策法规和制度体系的修改,为环境污染治理和气候变化应

对监管体制机制的融合和重构奠定法制基础。其二,促进减污降碳相关标准体系的协同。技术标准

体系是实施碳排放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基础,现有的标准体系主要针对污染防治方面的问题,对

碳排放问题考虑较少或基本没有将碳排放因素纳入其中。应将碳排放因素纳入考虑,对 “减污”和

“降碳”的现有标准体系进行整合,重点要对环境质量标准、污染排放标准、能评标准等进行修改

和重构,要逐步建立起污染排放与碳排放协同的排放标准、技术标准和监测标准体系[25]。其三,
完善绿色金融、财政制度,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应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法律制度体系,推动实

施有利于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金融、财政政策,引导经济社会全面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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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20年10月28日,在生态环境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在会上的表述。参见

《生态环境部:碳排放达峰行动持续十年,纳入中央环保督察》,网址:https://www.yicai.com/news/100815089.html,
访问日期:2022年11月12日。



六、法制保障体系重塑的路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之完善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我国生态文明进入新时期的核心目标和任务,而立法是明确目标责任、确

立制度框架、落实管理目标、优化管理体制、保障监管和执法的基础,因此,完善生态环境法律体

系,对于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来说至关重要。当前,需要弥补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法制短板,
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念和目标融入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确立协同治理原则,对污染防治、自然资

源、能源利用、清洁生产等领域的法律进行修改,促进各法律之间体系整合和功能提升。
(一)明确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价值理念与立法目标

《环境保护法》第五条规定的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原则表明,该法在一定程度上对促进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有一定的价值考量。作为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对污染防治

法、自然资源保护法和自然生态保护法的演进具有引领作用。对 《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和原则

做适当修订,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目的,确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原则,可以比较高效地促进

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念的引导下实现升级转型。具体而言,应对 《环境保护

法》总则部分的立法目的条款进行修改,将 “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立法目的之一纳入其中,并设定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原则。在此基础上,在分则中增设促进碳减排和增碳汇的专门规定,并对一些关

联性条款进行适当修改,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容,形成立法目的引领下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则体

系。
目前,我国正在推进 《生态环境法典》编撰的研究工作,基于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同根同

源性,污染控制规范体系对二者排放的规制和防控能够产生协同效应,将来在 《生态环境法典》中

应对此做出明确规定和安排。具体而言:一是应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念系统性地融贯于法典之

中,在 《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中对减污降碳问题进行统筹考虑和安

排[12]。二是应在法典的 “污染控制编”专设一章,将污染物和温室气体一同纳入考虑,对减污降

碳协同治理的基础性与配套性问题进行处理和规定,明确减污降碳协同条款及其调整范围[26]。三

是在法典中确立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治理的监管体制,明确规定生态环境职能部门为减污降

碳协同防控的监管主体,并建立监督机制,保障生态环境职能部门有效履行监管职责。
(二)以减污降碳协同为重点完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

首先,制定促进碳中和专门立法。目前我国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性立法,在全面推进 “双
碳”目标战略的情况下,应制定 《碳中和促进法》①,弥补现有法律体系缺乏应对气候变化专门立

法的不足,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基本法律依据。《碳中和促进法》应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为

主要目标,强化减碳和低碳目标引领,在明确规定碳达峰碳中和总目标的基础上,建立分阶段的碳

减排目标任务,并将其分解到主要部门、行业及地区。赋予各阶段碳减排目标和任务的法律约束

力,保障碳减排目标的严肃性和可执行性。同时,应保持法律规定适应实际情况和满足现实需要的

灵活性,允许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国际环境变化对各阶段碳减排目标进行必要的调

整。此外,还应当明确碳排放额度的法律属性,保障碳排放交易市场有序推进,为政府分解和落实

碳减排目标、开展目标责任考核等提供法律依据,促进 “双碳”目标如期实现。
其次,完善污染防治法体系。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具有同源同根性,应特别重视 《大气

污染防治法》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中的功能。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纳入大气污染物范围,加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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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策略研究》,《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头防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我国碳排放规制依据不足的法律短板。具体而言:其一,应在 《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一条目的条款中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容,修改第二条,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纳入大气污染物范围,并在制度安排中落实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规则[27]。其二,在此基础上,对

《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规做适当修改,将碳排放纳入环评制度适用范围,修改 《排污许可管理条

例》排污许可管理办法,将碳排放嵌入排放许可制度中,实现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 “一证式”管

理。其三,从法律上进一步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明确规定将碳排放防控纳入环境督

察,实现减污降碳末端治理协同。其四,从法律上理顺减污降碳协同的监管体制、建立协调机制,
并为加强区域减污降碳协同体制机制建设提供法律依据。

最后,修改各自然资源保护法,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念融入自然资源保护法体系。对自然资

源保护法来说,提高自然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应是核心诉求。因此,应以提高自然生态系统碳汇能

力,增加碳汇总量,助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目的,对 《森林法》《草原法》《湿地法》《海洋法》
等法律进行修改。在自然资源保护法的修改完善中,要认真总结近年来的实践经验,特别要进一步

完善生态空间规划制度,为实现 “多规合一”提供法律支持;要以 《民法典》第1234条为中心,
完善生态修复法律法规体系,建立以生态修复为核心的生态资源救济制度体系;要以 《环境保护

法》第31条为基础,完善生态补偿法律法规体系,实现生态补偿制度的创新。通过以上法律规范

体系建设,为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开展大规模国土修复和绿化行动、科学推进水土

流失和荒漠化综合治理、提升海洋生态系统碳汇能力①,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三)完善节能减排相关法律体系

节能减排相关的法律包括 《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煤炭法》《电力法》《碳排放权交易

管理办法 (试行)》等,这些法律总体上以减污降碳为主要规制目标,通过能效标准、节能措施以

及促进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制度保障等,可以从源头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提供全过程规制。当然,局限于立法的时代背景和技术原因,这些立法也存在诸多不足。
应从调整立法理念和功能定位、整合调整对象、统筹管理体制机制、明确责任体系、创新评价指标

体系等方面对现有法律进行修改,形成体系协调、制度协同的节能减排法律体系。一是要协调立法

理念,以协同减污降碳为原则,健全节能减排制度体系;二是以污染物和碳排放总量 “双控”为目

标,明确节能减排责任及其分解,增强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三是统一监管体制机制,
明确监管主体和责任,为落实 “双控”目标提供保障;四是健全节能环保法律法规标准,将减污降

碳纳入一套标准体系,增强标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五是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公众参与节能减排原则

和制度框架,为社会参与节能减排、推行绿色消费和强化社会监督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四)完善清洁生产和绿色经济促进法律体系

在清洁生产和绿色经济促进法体系中,最为重要和直接的立法是 《清洁生产促进法》和 《循环

经济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对促进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

要意义。但是由于对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加上清洁生产评价标准不健全,该法可执行性较弱。要

结合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需求修订 《清洁生产促进法》,一是要强化法律责任,明确责任主体和内容,
强化清洁生产对减污降碳的硬性要求,特别是应将重点行业的重点企业纳入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

业范围,增强法律的可执行性[28],发挥该法对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以及加强源头防控的

责任倒逼和刚性约束功能,使 “柔法”变成 “硬法”。二是要完善清洁生产标准体系。清洁生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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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自然资源部2020年发布的 《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 (2021—

2035)》,明确了生态空间规划、生态修复和生态补偿等制度创新的重点。参见刘家顺:《科学经营生态系统 做大做强绿色

银行》,《绿色中国》,2020年第19期。



价指标体系是促进清洁生产的重要工具和手段,现有指标体系不完整不科学,应从减污降碳协同治

理需求出发,完善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在源头控制上,应增设减污降碳约束指标和排放控制指

标体系;在生产工艺及装备指标中,要增设低碳工艺指标要求;在资源能源消耗指标中,应区分化

石燃料消耗、电耗和综合能耗指标;在污染物产生指标中,增设碳排放指标;在清洁生产管理指标

中,加强能源评价指标等。
《循环经济促进法》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该法在实施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比如政策宣示性强而规范性弱,调整范围不够清晰,保障措施匮乏、法律责任虚化[11]。因此,应

当修改 《循环经济促进法》,从明确功能定位、扩大适用范围、增强规范性、强化保障措施、落实

法律责任等方面增强可执行性,以适应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现实需求。

七、结 语

随着 “双碳”目标战略的实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为重点的新时

期。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调整,必然要求与之相应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随之调整和升级,以确

保其能够保障和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顺利进行。总体而言,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

对 “降碳”问题关注不够,没有将 “降碳”问题纳入核心制度体系,使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缺乏坚实

的法律依据。应以整体性、系统性思维对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进行重塑,将减污降碳理念融入生

态环境法律体系,对减污和降碳问题做出统筹安排,实现立法目标重塑,核心制度整合,法律体系

修改和完善,整体构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J].求是,2022(11).
[2]石俊敏.“双碳”目标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政策思考[J].国家治理,2022(14).
[3]InternationalEnergyAgency.EnergyandAirPollution:WorldEnergyOutlook2016SpecialReport[R].
Paris:InternationalEnergyAgency,2016.

[4]郑逸璇,宋晓晖,周佳,等.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路径与政策研究[J].中国环境管理,2021(5).
[5]孙金龙,黄润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J].环境经济,2021(6).
[6]李海生,谢明辉,李小敏,等.全过程一体化构建减污降碳协同制度体系[J].环境保护,2022(Z1).
[7]张震.新时代中国生态宪法学的体系构建[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
[8]张震.生态文明入宪及其体系性宪法功能[J].当代法学,2018(6).
[9]刘志云.新发展理念与中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的互动[J].现代法学,2019(2).
[10]李伟,杨蔚.论习近平的协调发展理念[J].党政干部论坛,2018(3).
[11]李猛.“双碳”目标背景下完善我国碳中和立法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21(6).
[12]王江.论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的法制框架[J].东方法学,2021(5).
[13]钟茂初.“双碳”目标有效路径及误区的理论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
[14]王亚男.建立“环评—许可—执法”一体化生态环境管理体系:重点、难点与体系设计[J].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2021(1).
[15]姜华,高健,阳平坚.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J].环境保护,2021(16).
[16]朱豫.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就《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答记者问[EB/OL].http://www.gov.cn/

zhengce/2022-06/17/content_5696365.htm,2022-07-10.
[17]尹兵.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保障研究———以节能减排法律体系建设为中心[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1.
[18]李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EB/OL].http://www.gov.cn/zhengce/

—92—

叶榅平:“双碳”目标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法制保障体系之重塑



2021-11/07/content_5649656.htm,2022-12-12.
[19]史云贵,周荃.整体性治理:梳理、反思与趋势[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4(5).
[20]姜华,阳平坚.构建减污降碳协同制度体系[N].中国环境报,2021-10-14(03).
[21]蔡博峰,曹丽斌,雷宇,等.中国碳中和目标下的二氧化碳排放路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1).
[22]王社坤.论我国碳评价制度的构建[J].北方法学,2022(2).
[23]李元实,姜昀,韩力强.“三线一单”与环境影响评价衔接研析[J].环境影响评价,2020(5).
[24]周沂,冯皓月,陈晓兰.中央环保督察的震慑效应与我国环境治理机制的完善[J].经济学动态,2021(8).
[25]潘晓滨,杜秉基.“双碳”目标背景下我国碳监测法律制度的完善路径[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21(6).
[26]陈梓铭.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环境法典表达[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
[27]赵俊,孙宋龙.《大气污染防治法》将温室气体排放纳入控制体系的评析[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
[28]周奇,周长波,朱凯,等.健全清洁生产法规 助推绿色发展之路———《清洁生产审核办法》解读[J].环境保

护,2016(13).

ReshapingtheLegalSystemofPollutionReduction
andCarbonReductionSynergy

YEWen-ping

Abstract:Withtheimplementationof“carbonpeakingandcarbonneutrality”targetstrategy,thecon-
structionofChinasecologicalcivilizationhasenteredanewperiodofsynergeticcontrolofenvironmental
pollutionandCO2emissions.Theadjustmentandupgradingofthepathof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
structionmeansthatthecorrespondingecologicalandenvironmentallegalsystemmustalsobeadjusted
andupgradedto meetthelegalneedsofcollaborativegovernanceofpollutionandcarbonreduc-
tion.Chinascurrentecologicalandenvironmentallegalsystemhasmanydeficiencies,andthe“carbon
reduction”problemhasnotbeenincludedintheoverallconsideration.Guidedbytheruleoflawideas
suchas“ecologicalcivilization”intheConstitution,thegoalofsynergeticcontrolofenvironmentalpol-
lutionandCO2emissionsshouldbeintegratedintothepurposefulprovisionsoftheecologicalenviron-
mentlawsystem.Proceedingfromtheprinciplesofholisticgovernanceandcollaborativegovernance,we
shouldconsolidatetheinstitutionalfoundationforthecoordinatedpreventionandcontrolofgreenhouse
gasesandatmosphericpollutants,reconstructthesystemwhichtakesthecoordinateddualcontrolof
pollutantemissionsandcarbonemissions,environmentalimpactassessment,pollutiondischargeper-
mits,central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spectors,andcollaborativemanagementsystemsasthecore.
ItisalsoimportanttoexploretheformulationoftheCarbonNeutralityPromotionLaw,andrevisethe
EnvironmentalProtectionLaw,theAirPollutionPreventionandControlLaw andotherrelevant
laws,providinglegalbasisforthecoordinatedgovernanceofpollutionandcarbonreduction,andinstitu-
tionalguaranteesfortherealizationofsynergy.
Keywords:pollutionandcarbonreduction;synergy;ecologicalenvironment;carbonpeakingandcar-
bonneutrality;legalsafeg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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